
浙 江省金融法學會會長李有星表示，
「用歷史的眼光看，我們身處一個民

間金融急速膨脹，而監管追趕不及的時代。
這是吳英案成為法治事件的制度背景。」知
情人士向本報透露，事實上，決策層2007年
起正式啟動討論，多次展開調研，希望適時
推出《放貸人條例》，給予民間借貸合法定
位，引導其規範化發展，防範和降低金融風
險。可是，醞釀多年的法案草案未獲得一致
認可，至今「只聞樓
梯響，不見人下

來」。
去年以來，由於銀行信貸整體緊縮，中小

企業融資趨緊，民間借貸「風生水起」，其
潛藏的風險也迅速積聚。北京大學經濟學院
院長孫祁祥向本報指出，民間金融因其信息
優勢、有效的償付促進機制、較靈活的利率
結構和貸款期限結構、較快的融資速度和較
低的運營成本，獲得了
內在的生存合理
性，但也隱含
巨大風險。民

間金融組織往往對借款者實行高利貸，不僅
加重了借款者的還款負擔，也容易導致嚴重
的企業生存危機和社會危機。
她表示，區域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大多與

地區性的投機資本過度膨脹、地下融資以及
非法借貸盛行有關，從而導致區域性的金融
恐慌、資金鏈條的迅速斷裂、企業融資渠道
堵塞等經濟問題出現。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銀
行業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指出，民間借貸
的區域性差別，決定了中央層面的統一監管
難度較大。

借貸因地而異

統一監管難
去年，浙江溫州的「全民借

貸」引起中央高度關注，而江
蘇、福建、河南、內蒙古等省
區的民間借貸亦有後來居上之
勢。郭田勇表示，民間借貸的
區域性、地方化色彩非常
強，不同地區的民間借貸，
在資金供求、借貸鏈條、經
濟基礎甚至發展模式等大相
逕庭。
他說，民間借貸的區域性

差別，決定了中央層面的統
一監管難度較大。而民間借
貸一旦出現問題，所帶來的

衝擊和影響也具有區域性。一旦出現危機，
若波及工商企業會影響實體經濟，波及銀行
會觸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波及普通家庭可能
構成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此外，積極引導和依法規範民間借貸，也

有助於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執行。民間
借貸由於自發性、逐利性和信息滯後性，很
容易進入國家限制或禁止的領域，在一定程
度上削弱了宏觀調控的效果，也容易引起新
的金融風險。

《條例》未列年內立法項目
溫州中小企業協會會長周德文表示，像吳

英非法集資，時間上處於事後監管，地方政
府也很無奈，沒有法律可依，只好事後打
壓。這是法律的真空、法律的缺乏造成的。
專家指出，民間借貸並非「洪水猛獸」，

應盡早堵擋健全法律空白，以政策疏導管

理。在現有法律體系中，針對民間融資的法
規建設有待完善。孫祁祥表示，《民法通則》
《合同法》等法律法規，構築了民間借貸合
法存在與發展的法律基礎和制度環境，但當
前民間金融需要一個較完善的立法。在遵守
相關法律法規前提下，自然人、法人及其他
組織之間有自由借貸的權利。只要不違反法
律的強制性規定，民間借貸關係都受法律保
護。如果違約，可以協商，也可通過民事訴
訟的途徑解決。
據透露，在今年國務院立法工作的整體部

署中，被寄予厚望的《放貸人條例》未在一
檔立法項目之列。2009年國務院制定立法工
作計劃時，曾將《放貸人條例》列入「需要
抓緊研究、待條件成熟時提出」的項目中。
按慣例，國務院立法計劃分為3檔，將在力
爭當年內完成一檔項目，抓緊做好二檔項
目，兼顧三檔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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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借貸發展至今，已脫離舊有模式，主體組成
和形式構架更趨多樣化。專業的民間融資組織與大
量的資金掮客，通過人際網絡逐層聯繫，不斷擴充
升級，在各地搭建起資本「金字塔」。而隨 互聯網
技術的迅速發展，民間網絡借貸分散更廣，互動更
快，借款期限趨短，容易誘發非法金融活動。
近年來，新型民間借貸公司進入該領域，並充當

起協調借貸雙方的中介角色。民間借貸的模式，也
從此前的一對一轉向一對多，組織性更強。這些機
構往往擁有較廣的人脈關係，鮮有公開對外宣傳貸
款業務，主要依靠資金掮客開展業務。
一家民間借貸公司總經理向本報表示，內地此類

從業機構已有數千家，每年業務量少則幾百萬元，
多至數十億元。只要運作規範，不僅能解決中小企
業融資難，也能保障借貸資金流轉安全，減少借貸
衝突。

小額貸款公司應市猛增
該人士稱，公司匯集了多領域專業人才，掮客以

低息向親友吸收資金，再以較高的利息借出，賺取
中間利差。掮客的層級越高，地位越重要，所掌握
的資金數量流越大。一般高級掮客吸收的資金，在

資金所有人賬戶與借款人賬戶中流轉，能夠規避法
律風險。在此基礎上衍生出的網絡借貸，則是充當
第三方支付，依靠小額分散貸款控制風險。
小額貸款公司於官方統計在冊的數據變化，也佐

證了民間借貸迅猛擴張之勢。央行2月20日稱，內地
小額貸款公司已超過4000家，去年一年新增小額貸
款公司1668家。小額公司的貸款餘額去年幾乎翻
番，由1975億元升至3915億元，增速高達98%。

要讓民間借貸由「旁門左道」
變為「登堂入室」，《放貸人條例》
的出台可能是一把金鑰匙。早在
2006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
告》藍皮書就建議制定《放貸人
條例》。條例草案已數易其稿，但
爭論和障礙仍然存在。爭議主要
集中在監管機構、貸款利率及准
入門檻等方面。比如，關於放貸
人的監管，是交由地方金融辦，
還是由金融監管部門監管，就是
需要明確的內容，卻仍有待意見
統一。
有媒體報道，《放貸人條例》

可能參照《香港放債人條例》的
有關內容，除了對放貸主體、放
貸對象、利率等做出規定外，還
將對放貸人的索債方式等方面進
行規範。而知情人士表示，民間
借貸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政策
的靈活性。制定《放貸人條例》，
會借鑒多數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首重金融穩定，旨在保障有資金
者的放貸權利。比如，在近年的

研討過程中，央行曾與英國合作
開展「非銀行放貸人立法框架」
等課題研究，也獲得了不少階段
性成果。
該人士指出，除基礎法律外，也

要制定相關配套實施細則，明確放
貸主體在開立銀行結算賬戶、反洗
錢、金融統計等方面的義務和法律
責任。一般而言，範圍和規模適度
的民間借貸是較良性的。考慮到內
地金融市場結構的二元性和民間融
資發展的現實因素，重點推進村鎮
銀行體系或民間借貸登記制度，都
可能是民間借貸制度參考的路徑選
擇。比如，村鎮銀行屬於地區性金
融機構，不跨地區經營，可供參
考。

社科院促《條例》出台
中國社科院早前發佈的《2012

法治藍皮書》也建議《放貸人條
例》盡快出台，以加強對民間借
貸市場主體的監管。關於制度設
計，藍皮書指出，在有關市場准

入條件、利率以及稅收政策等主
要問題上，應合理吸收小額貸款
公司的政策性規定，充分體現寬
鬆、優惠的導向等。此外，還應
及時修改《取締辦法》，合理劃分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行為、非法集
資行為與合法民間借貸行為之間
的界限。同時，修改《貸款通
則》、《民法通則》、《合同法》
及《擔保法》等法律規章，規範
民間借貸交易的合同。
另外，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

委員、原央行副行長吳曉靈近日
表示，應給小貸公司、村鎮銀行
更大的生存空間，政策需要為村
鎮銀行鬆綁。她說，「現在目前
中國有那麼多的民間資本涉及高
利貸，其實是大家不願意看到的
悲劇。」吳曉靈建議，放寬金融
業的市場准入，應疏通渠道，創
造工具，讓民間資本能夠合理合
法進入金融業，為民間資本進入
金融業開闢渠道，以更好服務實
體經濟。

監管追不上金融膨脹 立法醞釀多年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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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溫

家寶昨日在記者

會上指出，吳英案帶來的啟示是「使民間借貸有明確

的法律保障」。不過，本報記者近日從權威渠道獲

悉，《放貸人條例》仍未列入今年國務院立法工作的

一檔項目，意味 儘管其2009年被列入國務院立法計

劃的二檔項目，但要在今年內出台須走「快速通

道」。專家指出，民間融資今非昔比，發展趨勢迅

猛，規模巨大，宜堵疏結合，推出綜合管理等試點措

施，以引導民間融資「陽光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何凡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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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貸人條例》醞釀進程概覽
2006年：《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藍皮書建議制定《放貸人條例》；

2007年：中央銀行研究局稱，正研討《放貸人條例》；

2008年：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提出，適時推出《放貸人條例》；

2009年4月：國務院法制辦調研《放貸人條例》，並將其列入二檔立法計劃；

2012年：《2012法治藍皮書》建議《放貸人條例》盡快出台。

資本「金字塔」藉網絡築成

寄望《放貸人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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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英案系列下篇

民間借貸合法定位

■有民企因為資金周轉不靈，老闆走佬後，廠房一

片狼藉。 網上圖片

細節待商榷 可參考香港

■2007年，央行研

究局稱正研討《放貸

人條例》。 資料圖片

國務院

總理溫家

寶早前在

徵求《政

府工作報

告》意見

時數次提

及放活民

間資本，並明確今年上半年

一定要制訂出鼓勵民間投資

的「新36條」實施細則。北

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孫祁祥

（見小圖）指出，綜合性的

民間金融治理和危機處置措

施，其核心是將「堵」和

「疏」有機結合，把存量的

改革和增量的轉型結合起

來。「最終要依靠制度疏導治理，

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她表示，政府對民間金融既不應

進行過於嚴格的金融抑制，也不應

「揠苗助長」，急於使其規範化，而

是應順應民間金融的內生性特徵，

鼓勵民間金融主體在自身發展和演

進過程中，更多發揮自身能動性。

中央允上半年出「新36條」
國務院「非公經濟新36條」文件

於2010年5月出台，明確提出允許

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各類所有制的小

型金融機構，包括村鎮銀行、資金

互助社、貸款公司等。但至今落實

進度未如人意。專家指出，目前民

營金融機構發展確實無力推開「玻

璃門」，不能從地下走向陽光大

路。而今後將民間借貸納入監管體

系後，須改善民間借貸監管等一系

列制度，構建正式監管與自律監管

相結合的多層次監管體系。

孫祁祥表示，應鼓勵民間資本以發起、參股

等方式參與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政府對民間金

融的政策框架，最終應鼓勵民間金融組織自身

的轉型與升級，從而實現民間金融的陽光化、

規範化。當民間金融組織突破原有的較封閉地

域和較小的規模邊界後，政府宜提供法律政策

環境上的便利，允許這些民間金融組織轉型和

升級為更高級的組織。在此方面，政府政策框

架的靈活性，有助於民間金融組織自身的逐步

規範化，並向 更加有利於農村金融體系穩定

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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